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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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查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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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查方式
	是否联合
检查
	检查频率
	检查依据
	备注

	
	事项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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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	

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




对饮用水污染 事件的调查处 理
	










卫生
	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现场
	是，发生 饮用水水 源污染 时，卫 健委与 生态环境 局可开展 联合调 查；发生 市政供水 污染时， 卫健委 与住建局
、城管理局可开展联合调查。
	







定期检查（1 次/年），特 殊情况下根 据具体情况 调整检查频 次。
	
1.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31号）第十九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 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。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 及人体健康，须停止使用时，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 即停止供水；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同城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。
	

	





2
	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对规范化消毒 供应室的检查
	





卫生
	





是
	





现场
	





否
	


定期检查（1
次/年），特
殊情况下根
据具体情况
调整检查频
次。
	[bookmark: _GoBack]《消毒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27号）第三十五条消毒服务机构应当接受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监督。第三十六条	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：（一）对有关机构、场所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二）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执行《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三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；（四）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；（五）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；（六）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。
	



